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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
林玉鳳議員

電子消費優惠問題多 倡推第三期電子消費卡

政府計劃於五月推出的電子消費優惠措施，雖然計劃的初衷正面，
希望透過刺激消費活化本地經濟，但公眾需要「先消費、下次優惠
」的設計，令市民的獲得感遠低於去年推出的電子消費卡。對生計
受疫情影響多時的失業人士及被放無薪假的人士而言，這個「消費
優惠」更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紛紛質問：無消費力又如何使消費
優惠？

無論政府是否視這次推出的措施是經濟援助，但對於大部分市民而
言，他們需要的是直接、實質的援助，而非「錦上添花」。尤其本
澳經濟已受疫情影響一年多，也相信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恢復至以往
水平，本人甚至認為政府應當較往年加大支援，而非「縮沙」、寄
望由收入減少的居民來創造消費力。

而且，今次電子消費優惠花費公帑50億元，去年兩期電子消費卡每
名市民有8000元，公帑花費只是58億元（第一期22億元，第二期36
億元）。由於措施受惠對象、發放方式的不同，一樣的公帑，市民
的獲得感卻天差地別。

市民對電子消費優惠措施強烈反彈，政府近日表示會優化和完善電
子消費券計劃方案。本人樂見當局聽取各方意見，但相信大部分公
眾的共同意願是重推電子消費卡。因為消費卡直接紓解民困、具操
作性、便民、公平，且在去年已行之有效，政府公佈的中期報告亦
顯示消費卡能帶來額外消費及經濟效益。

另外，目前未知當局的優化方案為何，但電子消費優惠除了市民付
出多、受惠少外，還有欠缺公平性的問題。未成年人一般沒有智能
電話或因不符條件實名認證等原因，無法享用電子消費優惠；但同
一名市民如若在八個支付平台都進行了實名認證，則理論上可享受
八份消費優惠，這樣「有人用唔到、有人用八次」的不公現象，絕
對需要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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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1. 在公平性方面，未成年人一般沒有智能電話或因不符條件實名
認證等原因，無法享用電子消費優惠。作為一個全民性、甚至包括
外地僱員及在澳外地生的計劃，政府居然會採取一個部分市民基於
客觀限制而無法享用的方法去推出措施。請問當局會否收回電子消
費優惠，推出第三期電子消費卡，以使全民皆可公平、便利地受惠
？若否，又有甚麼方法使沒有智能電話的人士也可受惠？又將在何
時向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推出針對性的援助措施？

2. 同一名市民如若在八個支付平台都進行了實名認證，則理論上
可享受八份消費優惠，原來當局大張旗鼓推出的「聚易用」，在這
個問題上，連監管確保同一人只可享一份優惠也做不到。這樣「有
派錯、無放過」的發放方式，市民均覺得是嚴重漏洞及資源錯配。
請問當局有何方法，確保每人均只可享有一份消費優惠？如何避免
公帑成為水客購買水貨的彈藥？政府指將在電子消費優惠措施上投
放 50億元，是以多少人（市民、外僱、在澳外地生分別佔多少）
、多少份優惠來計算？是否已計算了同一人重複優惠？

3. 當局指，現時移動支付機構的用戶逾百萬，其中實名登記用戶
約76.4萬，請問這裡當中有多少是同一人在不同平台的重複帳戶？
在消費時又是如何區分哪些是市民、外地傭員以及哪些是非受惠人
士？當局是如何監管移動支付平台的安全性？若然出現用戶資料外
洩事件，會如何處理及追究責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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